环化学院剧毒药品使用安全告知书
为确保学院剧毒药品的领用和使用安全，进一步明确安全责任，充分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技厅〔2013〕1号）中精神及上级部门有关规定，坚决执行“四无一保”，和“五双”制度，现将学院剧毒药品安全使用告知如下：

1、申请人在申请使用前必须对所申请的剧毒药品特性熟悉掌握，明确其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2、剧毒药品的领取和使用务必严格遵守学院和上级部门关于剧毒品管理规定，必须坚持双人领取、双人使用、双人负责的原则，一人为使用人，一人为监督人，并必须是学院的教师。
3、剧毒药品及其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液务必妥善保管，不得外泄。领取、使用和归还等过程使用人和监督人必须全程到场，对其安全负完全责任。
4、剧毒药品当天领取，当天使用，多余的药品及产生的废水废液必须当天存入学院剧毒品保险柜。
5、严格遵守剧毒药品保密制度，不得私自向外透漏学院剧毒药品有关储存、种类、数量、使用等信息。

6、严格遵守上级部门其它有关剧毒品管理规定。

使用人：                          监督人：
日  期：                          日  期：

附：使用人和监督人请在以上横线上方填写以下内容：本人已详细阅读本安全告知书，将严格遵守，并承诺对本次领用的剧毒品安全负完全责任。
